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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有团队精神、合作意识和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、人际沟

通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，服从组织安排。

6.18 周岁以上（2001 年 7 月 1 日以前出生），其中，本科

生的年龄在 24 周岁以下(1995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)，硕士研究

生的年龄在 27 周岁以下(1992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)，博士研究

生的年龄在 30 周岁以下(1989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)。

7.学习成绩优良，能如期毕业。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应于

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范围内取得相应毕业证书

和学位证书，博士研究生应于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

31 日范围内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

8.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第二批次录

取及以上。

9.中共党员、优秀学生干部、获得校级以上奖励、具有参

军入伍经历的大学毕业生同等条件可以优先选调。具有参军入

伍经历的人员可相应放宽 2 周岁。

10.在校期间有违法违纪行为、学术造假和其他不良行为的

人员不得报考。

三、选调程序

1.推荐报名。采取学校推荐与网上报名相结合的方式。有

志 来 陕 西 工 作 的 应 届 毕 业 生 请 登 陆 陕 西 党 建 网

(www.sx-dj.gov.cn)“陕西省招录选调生网上报名”专栏自行

下载《2020 年陕西省招录选调生报名推荐表》，如实填写相关



- 3 -

信息后双面打印。经院系党组织资格审核择优推荐，一式两份

交至学校就业指导中心。在学校就业指导中心、组织部门同意

盖章后，考生自行登录陕西党建网“陕西省招录选调生网上报

名”专栏报名，确保提交信息真实、准确。报名起止时间为 2019

年 10 月 21 日 0 时至 2019 年 11 月 10 日 24 时。

2.资格审查。对报名者的资格条件、填报信息、学校意见

等进行审查，资格审查不合格的，取消报名资格。

3.笔试、面试。笔试科目为《行政职业能力测验》和《申

论》，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，考试时间在 11 月中旬，

具体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
4.签订就业协议。根据考试成绩确定签约人选名单，与校

方和学生签订三方协议。

5.体检。委托当地一所具有公务员体检资质的医院负责签

约人选的体检工作，体检标准和项目按照《关于印发〈公务员

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国人部发〔2005〕1

号）体检操作手册、《关于修订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

行）〉及〈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人

社部发〔2016〕140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0〕82 号）和《进一步做好

公务员考试录用体检工作的通知》（陕人社发〔2012〕102 号）

等有关规定执行。公告发布后至本次招考体检实施时，如国家

出台体检新规定，按照新规定执行。

http://www.gjgwy.org/xcfd/
http://www.gjgwy.org/slfd/
http://www.gjgwy.org/slfd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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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约人员可在接到体检报告之日起 7 日内提出复检要求，

复检只进行一次，体检结论以复检结果为准。未按时参加体检、

体检不合格和个人信息不真实的，不列入录用人选。

6.考察。对体检合格的签约人选进行考察，重点了解考察

对象的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行、遵纪守法、能力素质、专业特长

等方面的表现。

7.公示。根据体检、考察情况确定拟录用人员，在陕西党

建网和有关高校校园网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8.录用。公示期内反映问题影响录用的，取消录用资格。

公示期满后，公示无异议的，确定为录用人员，按照公务员录

用有关规定办理录用手续。

四、相关政策

1.录用人员按所录用省直部门或市（区）党委组织部具体

通知时间，持毕业证、学位证和要求的其他资料报到。超过规

定时间且无正当理由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毕业证、学位证或不报

到的，取消录用。

2.根据各市（区）、各单位需求，结合本人所学专业、个

人志愿、生源地和考试成绩等综合因素统筹分配。硕士研究生

和本科生一般选派到县（市、区）机关或乡镇长（街办主任）

助理岗位工作。博士研究生根据用人单位需求和本人所学专业，

一般选派到省、市两级机关，志愿到县（市、区）或乡镇（街

道）工作的，需由本人提出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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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到县乡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录用后到村任职 1 年时间，硕

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录用后到村任职 2 年时间，期间不得借调或

交流到上级机关，经市级党委组织部门批准，可以有计划地参

加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集中性工作。选派到省、市机

关工作的博士研究生，录用后结合本单位扶贫等工作，到对口

的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进行锻炼，时间不少于 2 年，

并至少安排 1 年时间到村任职，所在单位不得延期或提前调回。

选调生在村任职期间，履行大学生村官有关职责，按照大学生

村官管理。

4.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分配到县（市、区）或乡镇（街道）

工作的，省财政每年给予 3 万元生活补贴，博士研究生分配到

县（市、区）或乡镇（街道）工作的，省财政每年给予 5 万元

生活补贴。同时，享受市（区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引进人才的优

惠政策。

5.录用人员试用期为 1 年，试用期满考核和锻炼期满后按

规定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的按照《公务员法》等有关规定任职

定级。

6.坚持岗前培训、集中轮训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，将选调

生培训工作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。在基层锻炼期间，适

时组织脱产培训，进行党性教育和知识更新。

7.注重培养与使用相结合，及时把政治坚定、敢于担当、

作风优良的选调生放到关键岗位、急难险重岗位锻炼。对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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